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文件 大 学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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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潇湘学院2025年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
评审工作的通知
院属各班级：
根据《湖南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湘财教〔2022〕13号）《关于做好2025年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奖助学金工作的通知》（湘学助〔2025〕23号）和《湖南科技大学学生资助管理办法科大政发〔2025〕65号》并结合《关于做好2025年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我院将开展2024-2025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2025-2026学年国家助学金评审与评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成立我院2025年学生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评审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禹旭才  廖双红
副组长：陈  述  叶  军
成  员：董孜孜  张  昊  张译予  邹世斌  彭文涛  
罗岳斌  李  馨  唐  璟  罗安妮  陈国兰
贺彭杰  秦世琼  邓  喜  钟  纯  彭  辉  
[bookmark: _GoBack]恒  博  刘恒岩  贾  婷
二、奖助对象
1.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全日制在校本科学生中二年级（含）以上品学兼优，上一学年为我校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国家助学金资助：全日制在校本科学生中本学年已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对原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孤儿、烈士子女等特殊保障群体重点予以保障，结合实际给予较高档次（标准）资助。
三、奖助标准和指标
1.国家励志奖学金：每人每年6000元。学校给我院下达的指标数为120人。
2.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3700元，具体标准分为一等4800元、二等3700元、三等2600元。学校给我院下达的指标数为889人（一等302人，二等112人，三等475人）。
四、申报条件
（一）国家励志奖学金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2024-2025学年无违纪现象，未受过处分，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2.学习态度端正，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上一学年所学课程无不及格现象，学业成绩、综合测评排名同年级同专业前30%（小数点只舍不入，如某专业前30%为21.88名，取前21名）。
3.所学课程70分以下（含考查课程的“及格”、“合格”）不超过五门。
4.大三（含）以上年级：艺体类专业的学生要求大学英语四级（380分及以上），英语专业学生要求专业英语四级合格（60分及以上）或大学英语六级成绩合格（425分及以上），其它专业学生要求大学英语四级成绩合格（425分及以上）。
5.积极参加文体活动，体侧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6.家庭经济困难（已认定为我校2024-2025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俭朴。
7.在学科竞赛获奖、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
8.同一学年内，学生不能同时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
（二）国家助学金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5.家庭经济困难（已认定为我校2025-2026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俭朴。
五、申报程序
1.学生申报。学生在“湖南科技大学学生管理与综合服务平台”向学院提出申请，填写《2024-2025学年湖南科技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附件1）《2025-2026学年湖南科技大学国家助学金申请表》（附件2），并提供相关评审表格和材料。
2.学院评审。各班级结合学生日常表现和个人申请以及本学年和上年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情况，等额推荐国家励志奖名单、国家助学金资助名单和等级。由学院资助办公室汇总报请学院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小组集中评审，评审名单在全院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学院统一在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系统导出申请表、汇总表等材料上报学校大学生资助办公室。
经校内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学校将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结果、国家助学金评定结果以及政策落实情况报至省教育厅备案，最终名单以省教育厅审定为准。
六、奖助学金发放
奖助学金实行专款专用，任何单位不得拖欠、截留、挪用和挤占，严禁私自拆分或轮流发放等现象。上级主管部门拨款到学校账户后，学校从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系统导出奖助学金学生名单递交财务处和分管校领导签字审核，由银行代发至学生个人账号。奖助学金发放后，学院对学生查收情况及时进行反馈。
七、工作要求
1.系统数据要求。2025年国家奖助学金的评审工作统一在湖南科技大学学生管理与综合服务平台中进行操作，需导入国家励志奖学金信息数据、国家助学金信息数据，请各班级务必高度重视，熟悉评选要求和系统操作，严格按下达的名额及标准执行，按照规定时间完成各项信息导入并及时导出相关材料上交。
2.纪律要求。⑴不准私自克扣、截留、挪用奖助学金；⑵不准私自要求学生上交奖助学金；⑶不准私自拆分或轮流发放奖助学金；⑷不准专门组织针对奖助学金获得者的募捐活动；⑸不准单独要求奖助学金获得者缴纳班费等特殊费用；⑹不准用奖助学金请客吃饭或进行其他与学生身份不符的活动。
3.公示要求。各班级应及时将推荐结果告知本班学生，学院公示广泛接受全校师生对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工作的监督。学院资助工作监督信箱，电子邮箱为：756587112@qq.com，监督电话：0731-58290065（罗老师）；学校大学生资助工作监督邮箱（xgczzb@hnust.edu.cn），监督电话0731-58290703。
4.材料要求。各班级请在10月22日17：00前完成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的评定工作，并提交以下材料，纸质档报送至学院权益部办公室（立德楼B106）。
⑴国家励志奖学金：《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一式两份）、《2024-2025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励志奖学金学生汇总表》（以上表格由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系统导出）；拟推荐学生《湖南科技大学学生成绩档案表》《湖南科技大学学生成绩排名表》（同年级同专业为排名范围，正常考试成绩并按平均学分绩排名）、《2024-2025学年湖南科技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拟推荐学生公示表》（附件3）、学生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其他方面表现突出的证明材料等。
⑵国家助学金：《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一式两份）、《2025-2026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助学金获资助学生汇总表》（以上表格由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系统导出）。

附件1：2024-2025学年湖南科技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
附件2：2025-2026学年湖南科技大学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附件3：2024-2025学年湖南科技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拟推荐学生公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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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4-2025学年湖南科技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

	本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政治面貌




	
	入学时间
	

	
	学号
	
	所在年级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大学             学院（系）            专业               班

	
	曾获何种奖励
	

	家庭经济情况
	家庭人口总数
	

	
	家庭月总收入
	
	人均月收入
	
	收入来源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学习成绩
	 成绩排名：     /   （名次/总人数）
	实行综合考评排名：是□；否□

	
	必修课　　门，其中及格以上　　门
	如是，排名：     /     （名次/总人数）

	申
请
理
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院系
审核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
审核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样表是从“湖南省智慧资助服务平台”导出，学院可先组织学生在湖南科技大学学生

管理与综合服务平台申报，院级公示后进系统导出此表上交学工处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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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5-2026学年湖南科技大学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本人情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民  族
	
	政治面貌
	
	入学时间
	
	

	
	学 号
	
	所在年级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大学                  学院              系           班
	

	家庭经济情况
	家庭人口总数
	 

	
	家庭月总收入
	
	人均月收入
	
	收入来源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家庭成员情况
	姓  名
	年龄
	与本人关系
	工作或学习单位

	
	
	
	
	

	
	
	
	
	

	
	
	
	
	

	
	
	
	
	

	申请理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院系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样表是“湖南省智慧资助服务平台”导出，学院可先组织学生在湖南科技大学学生管理与综合服务平台申报，院级公示后进系统导出此表上交学工处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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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4-2025学年湖南科技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拟推荐学生公示表
	

	学院名称（印章）：                                                              打印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学号
	平均学分绩
	上一学年专业排名
	院系
	政治
面貌
	性别
	贫困等级
	获奖情况
	英语与技能情况
	上学年课程是否全部
及格
	

	1
	xxx
	xxxxxx
	xxx
	1/91
	商学院
	中共预备党员
	女
	xxx
	1、2016.05国家励志奖学金
2、2015.11优秀共青团员
3、2015.05优秀共青团干部
4、2014.11优秀学生
	大学英语四级、六级
全国计算机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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